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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52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1 月 30 日，你公司对外披露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

计划（草案）》，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为后续年度营业收入均值较

2019 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。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个归属期业绩考核

指标为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65%、55%，则激励对象

分别按 100%、80%获取股份。而你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已实现营业

收入 19.72 亿元，同比增长 100.27%；其中，第一至第三季度分别实

现营业收入 4.51 亿元、5.47 亿元和 9.75 亿元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

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如下事项： 

1.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政策、主要产品的委托生产、销售发货和收

入确认周期，以及主要客户订单签署、预计销售发货、确认收入情况

及对应时间节点等，详细说明你公司 11 月 30 日披露激励计划时，公

司 2020 年营业收入是否已经基本确定、设定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

考核指标显著低于 2020 年前三季度已实现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以及将其作为第一个归属期考核年度、后续归属期营业收入

累计值的均值考核组成部分是否客观公正、清晰透明，是否有利于股

权激励作用的发挥。 

2.根据考核指标测算，你公司 2020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.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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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、3.72 亿元激励对象即可按 100%、80%获取股份。请结合公司

生产经营情况、历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、2020 年第四季度

需实现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情况、以及行业周期性发展特征、同行业

可比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等，详细说明公司 2020 年第四

季度需实现营业收入目标设置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。 

3.结合上述答复进一步充分论证相关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

性、合理性，以及是否存在刻意降低业绩考核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

益的情形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。 

请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12 月 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 日 

 

 


